
附件3
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技术审查意见书
(编号)

	工程名称
	
	建设地点
	

	建设单位
	
	设计单位
	

	特殊消防设计
	□是       口 否
	临时性建筑
	□是       口 否

	



工程基本情况
	[建(构)筑物单体名称、使用性质、层数、建筑面积、占地面积、结构类型、耐火 等级、建筑高度、建筑长度、装饰装修、改变用途、建筑保温、消防设施等内容]:


(可附页说明)

	序号
	技术审查项
	审查结论
	审查人员签名

	1
	□工程设计依据
	□合格□不合格
	

	2
	□工程建设的规模和设计范围
	□合格□不合格
	

	3
	□总指标
	口合格□不合格
	

	4
	□标准执行情况
	□合格 □不合格
	

	5
	口总平面
	口合格 口不合格
	

	6
	□建筑和结构
	□合格口不合格
	

	7
	口建筑电气
	口合格 口不合格
	

	8
	口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
	口合格 口不合格
	

	9
	□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
	□合格□不合格
	

	10
	□热能动力
	口合格口不合格
	

	11
	□特殊消防设计
	□合格□不合格
	

	12
	审查中如有其他情形的可附说明。

	建设工程消防 技术审查结论
	□合格    □不合格

(审查机构负责人签名):          (审查机构公章)          年   月     日




附：
建设工程消防设计专项技术审查结论

	技术审查项
	内容
	审查结论
	不合格理由
	备注

	




工程设计依据
	设计所执行的主要法律法规以
及其他相关文件和所采用的主   要标准(包括标准的名称、编号、
年号和版本号)
	

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	县级以上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 项目批复性文件
	□合格口不合格
	
	

	
	有关使用要求或生产工艺等资 料，明确火灾危险性
	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工程建设的规模 和设计范围
	工程的设计规模及项目组成
	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	分期建设的情况
	□合格口不合格
	
	

	
	承担的设计范围与分工
	口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
总指标
	总用地面积
	口合格 口不合格
	
	

	
	总建筑面积
	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	反映建筑功能规模的技术指标
	口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




标准执行情况
	消防设计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消 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的情况
	
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	消防设计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消  防技术标准中带有"严禁"、“必 须"、"应"、"不应"、“不得”要
求的非强制性条文的情况
	

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	消防设计中涉及国家工程建设 消防技术标准没有规定内容的 情况
	
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

总平面
	是否满足规划许可技术条件
	口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	场地所在地的名称及在城市中 的位置
	
□合格口不合格
	
	

	
	场地内原有建、构筑物保留、拆 除情况
	
□合格口不合格
	
	





	
	防火间距
	口合格 口不合格
	
	

	
	功能分区
	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	竖向布置方式(平坡式或台阶 式 )
	
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	人流和车流的组织、出入口、停 车场(库)的布置及停车数量的  确定
	
口合格 口不合格
	
	

	
	消防车道及高层建筑消防扑救 场地的布置
	
口合格 口不合格
	
	

	
	道路主要的设计技术条件
	口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







建筑和结构
	项目设计规模等级
	口合格 口不合格
	
	

	
	建构筑物面积、层数和高度
	口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	主要结构类型
	口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	建筑结构安全等级
	□合格口不合格
	
	

	
	建筑防火分类和耐火等级
	口合格 口不合格
	
	

	
	门窗防火性能
	口合格 口不合格
	
	

	
	用料说明和室内外装修
	口合格 口不合格
	
	

	
	幕墙工程及特殊屋面工程的防 火技术要求
	口合格 口不合格
	
	

	
	建筑和结构防火设计说明
	口合格 口不合格
	
	

	


建筑电气
	消防电源、配电线路及电器装置
	口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	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
	□合格口不合格
	
	

	
	火灾自动报警系统
	口合格 口不合格
	
	

	
	电气防火措施
	口合格 口不合格
	
	

	

消防给水和灭火 设施
	消防水源
	口合格 口不合格
	
	

	
	消防水泵房
	口合格 口不合格
	
	

	
	室外消防给水和室外消火栓系 统
	口合格 口不合格
	
	

	
	室内消火栓系统
	□合格口不合格
	
	





	
	其他灭火设施
	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

供暖通风与空气 调节
	设置防排烟的区域及其方式
	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	防排烟系统送风量确定
	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	防排烟系统及设施配置、控制方 式
	
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	暖通空调系统的防火措施
	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	空调通风系统的防火、防爆措施
	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热能动力
	有关锅炉房、涉及可燃气体的站 房及可燃气、液体的防火、防爆 措施
	
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














特殊消防设计
	设计说明
	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	设计图纸
	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	属于《暂行规定》第十七条第一
款第一项情形的，应提交设计采
用的国际标准、境外工程建设消
防技术标准的原文及中文翻译
文本
	


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	属于《暂行规定》第十七条第一  款第二项情形的，采用新技术、 新工艺的应提交新技术、新工艺  的说明；采用新材料的应提交产  品说明，包括新材料的产品标准  文本(包括性能参数等)
	


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	应用实例
	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	属于《暂行规定》第十七条第一
款第一项情形的，建筑高度大于
250米的建筑，还应当说明在符
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
的基础上，所采取的的切实增强
建筑火灾时自防自救能力的加
强型消防设计措施
	



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	
	专家评审情况
	□合格□不合格
	
	


备注：请一并提供审查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
